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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4月8日，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

事项的议案》，本项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此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自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三年内

有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杨文江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授信额度内

办理授信相关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一、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最高不超过

15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业务（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范围内，最终以各银

行实际核准的信用额度为准；授信项下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内保外贷、信用证、银行票据及贸易融资等业务），由公司为相关子公

司申请单笔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融资担保额度及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子公司（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州御新软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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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 年 01 月 12 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46、248、250 号 2502 房自编 03、04 房 

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经营情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55,913,584.77 元，负

债总额 38,283,933.18 元，净资产 317,629,651.59 元，营业收入 27,692,307.56 元，

营业利润 97,333,851.60 元，净利润 93,896,310.10 元（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2、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PANG  TAI  SONG（庞泰松）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 年 07 月 25 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瑞发路 12 号自编一栋第首层 

经营范围：专业设备制造业 

经营情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94,528,859.04 元，负

债总额 13,018,619.88 元，净资产 181,510,239.16 元，营业收入 63,119,448.65 元，

营业利润 53,228,847.56 元，净利润 48,567,163.00 元（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3、广州御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江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10 月 09 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46、248、250 号 2602 房自编 03 房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经营情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3,365,415.66 元，负债

总额 517,791.56 元，净资产 22,847,624.10 元，营业收入 1,653,062.15 元，营业利

润 17,530,489.69 元，净利润 13,069,793.09 元（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直接持有其 80%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御新持有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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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公司合共持有其 100%股权 

 

4、广州御银自动柜员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江 

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瑞发路 12 号自编一栋第二层 

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 

经营情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1,708,510.57 元，负

债总额 10,468,473.13 元，净资产 111,240,037.44 元，营业收入 111,075,470.60 元，

营业利润 92,388,392.91 元，净利润 102,786,057.45 元（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相关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人，就其向贷款人所获得的本金金额最高不

超过审批范围内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暂未签订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在被担保人根

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借贷时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可以保证其经营发展所需流动资金需

求，有利于促进其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助于解决其在业务拓展过程中遇到的

资金瓶颈，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本次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对其日常经营均有绝对控制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涉及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誉状况良

好、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对相关子公司均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

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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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为子公司使用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涉及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誉状

况良好、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对相关子公司均具有控制权，且已制定了严格的对

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为子公司使用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提供担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

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八、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4 月 8 日 

 




